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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〔2020〕第 5 号 

 

 

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关注到，你公司近日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答投资者问时表示，

你公司加强了短视频等平台上的推广及内容营销，且与多位网红主播

建立合作，未来将不断构建完善直播培训体系，努力打造自身网红 IP。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情况： 

1．你公司实现产品销售的主要模式，包括但不限于各类销售模

式运行方式、近一年又一期营业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、涉及的具体产

品等；补充说明你公司与网红主播的合作模式、合作内容，并提供相

关证明材料，如与网红主播合作涉及产品销售的，详细说明相关销售

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。结合上述情况核

实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夸大与网红主播合作影响的情形。 

2. 你公司推广模式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推广方式名

称、推广内容、近一年又一期投入金额及占比情况、涉及的具体产品

等；详细说明你公司通过短视频平台推广及内容营销具体运作情况、

最近一年又一期投入金额及占总推广费用比重、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

影响。 

3．你公司构建直播培训体系的进展情况以及具体的计划安排，

并就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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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补充披露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、持

股 5%以上股东近 1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，说明上述人员是否存

在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的情形，以及未来 6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

及减持计划的内容。 

5.请结合前述情况，说明你公司在互动易平台上的相关回复是否

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、炒作公司股价、配合股东减持等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1 月 14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9 日 

 

 

 


